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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

（2006年10月11日郑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54号公布 2014

年 7 月 31 日郑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211 号第一次修正 2020 年 1

月 17 日郑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237 号第二次修正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防治环境噪声污染，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，保障

人体健康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

声污染防治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环境噪声污染的防

治。

第三条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应当遵循统筹规划、预防为主、

综合治理和污染者负责的原则。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在制定城乡建设规划时，应当充

分考虑工业生产、商业经营等建设项目所产生的噪声对周围生活

环境的影响，合理安排功能区和建设布局，防止和减轻环境噪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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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。

第四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对所辖区

域内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

在依法实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区域内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

门在其职责范围内，负责查处违反建筑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

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、交通运输、铁路等部门根据各自的

职责，负责对机动车（船）、铁路机车等交通运输工具产生的交

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。

发展改革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、公安、

市场监督管理、文化广电和旅游、卫生健康等部门应在各自职责

范围内，共同做好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社区居民委员会、业主委员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，

应当加强辖区内部声环境的管理和邻里噪声纠纷的协调，协助各

级人民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做好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

第六条 市、县（市）、上街区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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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，根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，科学划定

本行政区域内各类声环境质量标准的适用区域，报同级人民政府

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
区域功能发生变化或功能区范围发生变化的，应当按照前款

规定的程序重新划定声环境质量标准的适用区域，并及时公布。

第七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确定建设项目的规划选址

时，应当依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的适用区域及民用建筑隔声设

计规范的要求，合理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与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

企业、事业单位和市政基础设施的防噪声距离，并提出相应的规

划设计要求。
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审批可能给项目所在地周围单位和

居民造成噪声污染的建设项目时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举行听证会

或以其他适当形式征求项目所在地周围单位和居民的意见。

第八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设项

目，建设单位应当根据国家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的规

定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，并报经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

需要领取营业执照的工业生产及加工、维修、餐饮、娱乐、

洗浴、健身等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建设项目，应当在办理营业执

照前，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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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对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加工、维修、餐饮、娱乐、

洗浴、健身等建设项目和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，

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前，建设单位应当征求项目所在地周围

单位和居民的意见。

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，可以按

照有关规定举行听证会或以其他适当形式征求项目所在地周围

单位和居民的意见。

第十条 产生噪声污染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，应当按照国家

有关规定向市或县（市）、上街区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申报产

生噪声污染设备的种类、数量、噪声值、污染防治措施等事项。

申报事项需作重大改变的，应当提前 15 日到生态环境行政主管

部门办理变更手续，并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。

噪声排放超过国家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，

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。超标准排污费的征缴、管

理和使用办法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一条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应当安装环境噪

声污染防治设施和噪声排放重点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设备的建

设项目，安装工程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

使用。



郑州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郑州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5 -

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，必须保证环境噪声

污染防治设施和在线自动监控设备的正常运转。确需拆除或闲置

的，应当提前 15 日向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经批准

后方可拆除或闲置。对因拆除或闲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致使

噪声污染加重的，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批准。

第十二条 在城市建成区内确需进行建筑物爆破等排放偶

发性强烈噪声的，必须事先向当地公安机关申报排放的原因、时

间、地点、影响范围、可能造成的危害、声源基本情况和防治措

施。

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申报后 10 日内作出是否批准排放的决

定。批准排放的，应当向社会公告，并同时告知生态环境行政主

管部门；不批准排放的，应当书面说明理由。

第十三条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

各自职责范围内，依法加强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监督检查。

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设置环境噪声

污染举报电话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三章 工业噪声污染防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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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从事工业生产及在城市建成区范围内从事金属、

非金属、食品等加工的，应当对设备进行合理布局，改进生产工

艺，并采取吸声、消声、隔声、隔振和阻尼减振等治理措施，使

环境噪声排放符合国家《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》的规定。

对噪声排放超过标准的工业生产、加工项目，由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人民政府或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，责令限

期治理或搬迁。

第十五条 在下列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不得建设、使

用产生噪声污染的工业设施：

（一）住宅区和其他人口密集居住区；

（二）医院、疗养院、学校、图书馆、幼儿园、老年公寓、

机关、科研单位所在的区域；

（三）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区；

（四）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重点保护区域。

第十六条 产生噪声的工业产品，生产者应当在产品说明书

中如实载明产品运行时噪声排放的强度。超过噪声限值的，不得

生产、销售。

第四章 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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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建筑施工向周围环境排放噪声的，施工单位应当

采取施工现场降噪措施，保证噪声排放符合国家《建筑施工场界

噪声限值》。

第十八条 在城市建成区内进行建筑施工作业的，除受特殊

地质条件限制外，不得使用噪声排放严重超标的设备。确需使用

的，不得在夜间作业。

第十九条 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，禁止夜

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，但抢修、抢险作业和

因生产工艺上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除外。

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，必须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

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证明。

第二十条 经证明允许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，施工单位应当

提前 3 日向周围的单位和居民公告。

第二十一条 在中招考试、高考等特殊时期，需要禁止或限

制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的，由市或县（市）、上街区生

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，并向社会公告。

第五章 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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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穿越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

域的道路、铁路、轻轨，或者在道路、铁路、轻轨两侧建设噪声

敏感建筑物的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间隔一定距离，并采

取设置声屏障等措施控制环境噪声污染。

第二十三条 机动车辆产生的噪声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机

动车辆噪声限值。

在用机动车辆噪声排放超过规定的噪声限值的，不准行驶，

公安机关不予办理年检手续；新购置或从外地迁入本市的机动车

辆噪声排放超过规定的噪声限值的，公安机关不予核发牌证。

第二十四条 机动车辆维修企业应当将机动车辆噪声排放

维修列入大修范围。机动车辆大修后经检测噪声排放超过规定噪

声限值的，不得交付使用。

第二十五条 在城市建成区内行驶的机动车辆，应当安装符

合国家规定的消声器和喇叭，并保持性能良好。禁止使用高音、

怪音喇叭。

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工程抢险车等特种车辆安装使用警

报器，必须符合公安机关的规定；在执行非紧急任务时，不得使

用警报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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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机动车辆驾驶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在禁鸣区域、路段鸣喇叭；

（二）在非禁鸣区域、路段长鸣喇叭；

（三）用鸣喇叭的方式唤人；

（四）在城市道路等公共场所调试喇叭。

第二十七条 拖拉机、农用运输车、轮式专用机械车进入市

区，应当按照公安机关规定的时间和路线行驶。

第二十八条 火车在市区范围内行驶，禁止使用汽笛。

禁止各类航空器在城市建成区上空做超低空商业性飞行。

第六章 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

第二十九条 文化娱乐经营活动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

空调器、冷却塔、抽风机、鼓风机、发电机等产生环境噪声污染

的设备、设施的，其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措施，使其边界噪声符

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。

第三十条 禁止在居民住宅区和其他人口集中区域内开办

金属加、木材和石材加工及其他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各类经营场

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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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条 在城市建成区内，禁止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商业经营中使用高音喇叭或者通过其他高噪声的方式

招揽顾客；

（二）未经批准使用车载高音喇叭巡回播放；

（三）娱乐、健身、商业宣传、大型社会活动时，使用音响

器材音量过大，干扰他人正常休息、生活的；

（四）其他干扰他人正常休息、生活的行为。

第三十二条 居民家庭使用音响器材、各类乐器或进行其他

室内娱乐活动时，应当控制音量，防止干扰四邻。

居民家庭安装、使用空调，排放的噪声不得干扰四邻。

动物饲养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动物发出的噪声干扰他

人的正常休息、生活。

第三十三条 进行室内装修作业，应当采取控制措施，减轻

对周围居民的影响。

禁止在夜间和午间使用电钻、电锯、电刨、冲击钻等产生环

境噪声污染的工具。

第七章 法律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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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市、

县（市、区）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依照管理权限责令改正，并

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：

（一）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，拒不申报或谎报、瞒

报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申报事项的，处以 3000 元以上 10000 元

以下罚款；

（二）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，未经生态环境行政

主管部门批准，擅自拆除、闲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和在线自

动监控设备的，处以 1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罚款；

（三）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，对经限期治理后噪声排放

仍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，除征收 2 倍以上 5 倍以下超标准排污费

外，并可处以 1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罚款。

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改

正，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：

（一）未经批准排放偶发性强烈噪声的，处以 500 元以上

2000 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二）建筑施工噪声排放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，处以 3000

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罚款；

（三）违反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夜间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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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施工作业的，处以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；

（四）文化娱乐经营活动产生的噪声或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

的设备、设施产生的噪声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，处以 5000 元以

上 20000 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五）有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的，对单位处以

2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罚款，对个人处以 200 元以上 1000 元

以下罚款；

（六）室内装修作业影响周围居民生活，拒不改正的，处以

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。

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，按照法定职责由公安、城市管理综合

执法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使处罚权。

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触犯其他法律、法规

规定的，由有关部门依照其他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处罚。

第三十七条 造成环境噪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依

法承担民事责任。

受到环境噪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，有权要求加害人排除

危害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赔偿损失。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，

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，由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环境

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、机构调解处理；调解不成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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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

诉。

第三十八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其

他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工作中，有

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不按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；

（二）违反规定批准夜间建筑施工的；

（三）违法颁发营业执照和其他许可证件的；

（四）对举报、投诉的环境违法行为不予查处或查处不力的；

（五）有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行为的。

第八章 附 则

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：

（一）“偶发性强烈噪声”是指偶然排放的、峰值高于所在

区域声环境质量标准 15 分贝以上的噪声；

（二）“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”是指医院、学校、机关、

科研单位、住宅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集中区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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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“建筑施工”是指房屋建筑工程、市政工程、园林绿

化工程、城市建设拆除工程及各类管线敷设工程的施工；

（四）“夜间”是指北京时间 22 时至次日 6 时。

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